
特勤人員回任審查委員會審查委員名冊

當然委員(共計八人)

機關（單位） 職稱（務） 機關（單位） 職稱（務）

執行長 大隊長國家安全局

特種勤務指揮中心 業管副執行長

內政部警政署

保安警察第六總隊

第一警官大隊 業管大副隊長

副侍衛長 大隊長
總統府侍衛室

業管警衛主任

國防部憲兵指揮部

警衛大隊 業管副大隊長

委員

(遴選負平時考核責任之機關【單位】代表二人及其他適當人員一人)

人事處處長 警衛主任

政風處處長
總統府侍衛室

組長國家安全局

督察處處長 參謀長

副執行長 人事軍務處處長

副總統警衛室主任

國防部憲兵指揮部

警務處處長

副總隊長卸任總統

警衛組組長 主任秘書

人事室主任

國家安全局

特種勤務指揮中心

卸任副總統

警衛組組長

內政部警政署

保安警察第六總隊

督訓科督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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